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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在內地輸港活雞中發現H7禽流感病毒的事件  

 
 

.  在 2014年 1月 27日，政府當局宣布確認一批來自內地的

活雞樣本，對H7禽流感PCR快速測試呈陽性反應，而當局已決

定採取相應的應變措施，防止病毒在社區蔓延。其中一項已採

取 的 應 變 措 施 是 關 閉 長 沙 灣 臨 時 家 禽 批 發 市 場 21 天 ， 直 至

2014年 2月 18日為止，期間所有活禽交易 (包括內地和本地活禽 )
均會暫停。政府當局發出的相關新聞公報載於附錄 I。  
 
2.  根據傳媒報道，政府當局禁止活禽交易 21天的決定，已

引起公眾廣泛關注，尤以本地雞農、批發商及零售商等受影響

的業界人士為甚，因為他們均會因此而蒙受經濟損失。業界代

表批評政府當局拒絕接納他們的建議，即把內地輸港活雞存放

在文錦渡管制站，直至確定這些雞隻沒有感染禽流感病毒為

止。他們亦促請政府考慮將本地活雞的供應鏈與內地供港活雞

分開。與此相關的傳媒報道載於附錄 II。  
 
3.  食物及生局局長在 2014年 1月 27日回應一項有關向

受影響的本地雞農作出賠償的傳媒提問時表示，目前已有既定

機制，就一旦需要撲殺活雞的情況作出賠償。有關根據漁農自

然護理署署長的命令而屠宰的動物或禽鳥所作出的法定補償，

《公眾衞生 (動物及禽鳥 )條例》(第 139章 )第 6(1)及6(4)條訂明，就

被屠宰的禽鳥而支付的補償不得超逾 30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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